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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资产管理计划、合伙协议 

及相关方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等议案。目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正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

过程中，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资产管理计划、

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及相关方出具的承诺披露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资产管理计划的说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18,211,919股，发行价格为12.08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22,000万元。其中，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信

基金”）以现金方式认购9,933,774股，认购金额不超过12,000万元；东吴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基金”）以现金方式认购8,278,145股，认购金额不超过

10,000万元。建信基金和东吴基金分别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认购公司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建信基金通过设立 “建信华鑫信托投资3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建信

资管3号”）的方式以现金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建信资管3号为一对一专户

资产管理计划，由单一资产委托人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初

始委托财产为12,000万元，存续期为不超过43个月。 

东吴基金通过设立“东吴鼎利56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东吴资管56号”）

的方式以现金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东吴资管56号为一对多的资产管理计

划，资产委托人分别为东吴并购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

兴硅谷天堂合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自然人陈越，其中资产委托人东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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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自有资金出资4000 万元，嘉兴硅

谷天堂合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自有资金出资5000 万元，自然人陈越以自

有资金出资1000 万元，存续期为48个月。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合伙协议的说明 

东吴并购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硅谷天堂合盛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认购东吴资管56号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其合伙协议主要内容分别如下： 

（一）东吴并购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名称：东吴并购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债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债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

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合伙期限：10年 

5、合伙人姓名或名称、住所 

合伙人性质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住所 

有限合伙人 
东吴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东吴证券大厦

12层 

普通合伙人 
东吴并购资本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1208号东吴证券

大厦20层 

6、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由各合伙人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予以分配

或承担。 

7、合伙事务的执行：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有

权获得管理费和报酬。 

（二）嘉兴硅谷天堂合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名称：嘉兴硅谷天堂合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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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伙期限：10年 

5、合伙人姓名或名称、住所 

合伙人性质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住所 

有限合伙人 
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12号17层

1708 

普通合伙人 
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泽当镇湖北大道结莎段商品房104-4室 

6、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由各合伙人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予以分配

或承担。 

7、合伙事务的执行：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有

权获得管理费和报酬。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方的承诺 

（一）建信基金及其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的相关承诺 

1、建信基金承诺： 

“本公司系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合法、有效存续的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通过设立“建信华鑫信托投资3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资管3

号”）的方式以现金认购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本公司和资管3号对应的资产委托人、资产委托人之受益人、资产委托人之股东

或合伙人以及最终权益人，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的股东、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以及上述人员的近亲属、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间，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任何利益安排，资产委托人之间均不存在分级收益等

结构化安排。本公司设立的资管3号用于本次认购的资金是合法资金，可用于认购发

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公司承诺，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批文之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上报发行方案前，参与本次认购的资管3号将足

额募集并依法办理备案手续。” 

2、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承诺： 

“本公司、本公司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本公司董事、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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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近亲属与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的股东、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以及

上述人员的近亲属、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

司用于本次认购“建信华鑫信托投资 3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建信资管 3

号”）的资金是自有资金，不存在结构化融资的情形。本公司为建信资管 3号的单

一委托出资人。 

本公司在完成认购建信资管 3号的出资后，承诺在发行人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对建信资管 3号的认购份额。” 

（二）东吴基金及其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的相关承诺 

1、东吴基金的承诺： 

“本公司系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合法、有效存续的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通过设立“东吴鼎利56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东吴基金资管

计划”）的方式以现金认购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本公司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的股东、发行人的实际

控制人以及上述人员的近亲属、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间，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亦不存在任何利益安排。 

东吴鼎利56号资产管理计划对应的资产委托人、资产委托人之受益人、资产委

托人之股东或合伙人以及最终权益人，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

行人的股东、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以及上述人员的近亲属、发行人、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任何利益安排，资产委托人之间均不存

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本公司设立的东吴基金资管计划用于本次认购的资金是

合法资金，可用于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公司承诺，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批文之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上报发行方案前，参与本次认购的东吴基金资

管计划将足额募集并依法办理备案手续。” 

2、东吴并购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本企业、本企业合伙人、本企业合伙人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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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述人员的近亲属与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的股东、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以及上述人员的近

亲属、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任何利益

安排。本企业用于本次认购“东吴鼎利56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东吴基金

资管计划”）的资金是自有资金，不存在结构化融资的情形，与东吴基金资管计划

其他资产委托人之间亦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本企业在完成认购东吴基金资管计划的出资后，承诺在发行人2014年度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对东吴基金资管计划的认购份额。” 

3、嘉兴硅谷天堂合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本企业、本企业合伙人、本企业合伙人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

以及上述人员的近亲属与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的股东、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以及上述人员的近

亲属、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任何利益

安排。本企业用于本次认购“东吴鼎利56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东吴基金

资管计划”）的资金是自有资金，不存在结构化融资的情形，与东吴基金资管计划

其他资产委托人之间亦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本企业在完成认购东吴基金资管计划的出资后，承诺在发行人2014年度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对东吴基金资管计划的认购份额。” 

4、自然人陈越承诺： 

“本人及本人的近亲属与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的股东、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以及上述人员

的近亲属、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任何

利益安排。本人用于本次认购“东吴鼎利56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东吴基

金资管计划”）的资金是自有资金，不存在结构化融资的情形，与东吴基金资管计

划其他资产委托人之间亦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本人在完成认购东吴基金资管计划的出资后，承诺在发行人2014年度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对东吴基金资管计划的认购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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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伙人的相关承诺 

1、东吴并购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东吴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东吴并购资本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均承诺： 

“本公司、本公司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近亲属与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的股东、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以及

上述人员的近亲属、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

存在任何利益安排。本公司用于缴纳东吴并购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出资的资金是自有资金，不存在结构化融资的情形，与其他合伙人之间亦

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本公司承诺在发行人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对东吴并购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份额。” 

2、嘉兴硅谷天堂合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承诺： 

“本公司、本公司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近亲属与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的股东、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以及

上述人员的近亲属、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

存在任何利益安排。本公司用于缴纳嘉兴硅谷天堂合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的资金是自有资金，不存在结构化融资的情形，与其他合伙人之间亦不存在分

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本公司承诺在发行人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对嘉兴硅谷天堂合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份额。” 

（四）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

六条的承诺 

1、公司承诺： 

“鉴于本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现本公司郑重承诺：本次发行对象的最终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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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和受益人与公司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建信基金和东吴基金用

于本次认购的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申

请和发行过程中，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向本次非公开发行之认购方东吴基金、建信基金

及所其设立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委托人直接或间接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发行对象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发行对象和发行价格的确定遵循公平、公正原则。” 

2、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金智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鉴于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

份，本公司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现郑重承诺：在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

申请及发行过程，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向本次非公开发行之认购方东吴基金、建信基金

及所设立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委托人直接或间接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 

3、公司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不参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项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葛宁、徐兵、冯伟江、叶留金、贺安鹰、丁小异、朱华明、郭

伟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徐兵、葛宁、冯伟江、叶留金、贺安鹰、丁

小异、陈枫、张洪发、李永盛、朱华明、杨胜铭、管晓明、张浩、李剑）均承诺： 

“1、本人及本人一致行动人、关系密切的近亲属、本人实际控制的公司均不会

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亦不会直接或间接通过其他任何方式认购金智科技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 

2、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所获收

益归发行人所有，由此造成发行人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损失的，本人将承

担全额赔偿责任。 

3、本人及本人一致行动人、关系密切的近亲属、本人实际控制的公司在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申请及发行过程中，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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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向本次非公开发行之认购方东吴基金、建信基金及所设立

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委托人直接或间接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四、备查文件 

1、建信华鑫信托投资3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2、东吴鼎利56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3、东吴并购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4、嘉兴硅谷天堂合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5、相关各方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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